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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中央编办出台《关于

开展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意见》，确定在全国22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138个城市开展综合行政

执法体制改革试点，湖南耒阳市成为

全国推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

城市。2016年10月14日，耒阳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挂牌成立，当前，改革试

点工作已开展近3年。

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
“一龙治水”新模式开启

2015年以前，耒阳市行政执法处

在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战境况当中，执

法队伍庞大，全市有80余支行政执法

队伍，一个部门甚至有4支~5支执法

队伍，因而出现诸多行政执法乱象问

题，群众怨声载道，极大影响了政府公

信力，削弱了行政执行力。

2016年 10月，耒阳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以下简称执法局）挂牌成立，

集中行使城管、住建、规划、国土等24

个部门1246项行政处罚权及与之相

关的行政调查权、行政强制权；2017

年1月底，开始进行人员划转，随即安

排500余名执法人员参加春节期间城

区交通秩序整治工作；2017年3月，正

式启动行政处罚工作；2017年10月，

第三批执法人员划转工作完成。

执法局创建“4+9+6”综合行政执

法新模式，设立1个执法调度指挥中

心、1个机动巡逻执法大队、1个警察

大队、1个开发区分局，组建城市监

察、城市建设、市场监管等9个专业大

队和6个乡镇大队，形成“条块结合、

统一调配”的执法模式。执法局通过

制定《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协作管理

规定》，确立行政执法联动机制、与刑

事司法衔接机制，创新实施“连贯执

法”“组合执法”等行政执法方式，基本

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综合

行政执法体系，变“九龙管水”为“一龙

治水”，由此实现“一支队伍管全部”的

大综合模式。

推改革“动了真格”
影响力不断扩大

2017年8月24日，湖南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谢勇在耒阳调研时指出，

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动了

真格，收到了实效”。2017年10月，

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荣

膺“衡阳市改革创新奖”，其做法和成

效多次被《中国改革报》《湖南日报》等

多家主流媒体报道，改革影响力不断

彰显。

坚定改革决心。2015年4月被确

定为全国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试点城市以来，耒阳市坚定确立了“一

支队伍管执法”的大综合行政执法模

式。这种模式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

改革的阻力也很大。

为此，耒阳市坚持高位推动，成立

高规格筹备小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挂帅”上阵，市委办、政府办、编办

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并将

改革纳入全市年度目标考核，市委、市

政府督查室和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

室严格督查相关工作落实情况。在对

内摸底、对外取经的基础上，多次组织

相关部门专题研究改革具体事宜，促

使涉改部门理解政策、支持改革。同

时，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在全市

上下形成知晓改革、理解改革、支持改

革、参与改革的良好氛围。

科学划转人财物事。耒阳市将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等24个部门的

行政执法资源整合，组建综合行政执

法局，作为政府直接领导的独立行政

机关，统一行使执法职责。

执法职责方面，执法局集中行使

行政处罚权1246项、行政强制权117

项，涉及法律法规1132部。

人员和编制方面，耒阳市坚持“精

简、统一、效能”原则，将具有行政处罚

权的行政主管部门中从事执法相关工

作人员划转到综合执法部门，划转人

员均通过纪委、公安、禁毒办的审核把

关，目前划转到执法局的人员将近

1000人，一线执法人员占90%以上。

经费保障方面，耒阳市财政全面

确保改革、运转各项经费，办公经费参

照公安系统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同时

按照人均每月220元执法津贴由财政

给予拨付。

技术设备方面，耒阳市结合实际

情况，将部分执法技术设备同步划转，

并配备行政执法车辆40台、执法记录

仪200余台，基本满足办案需求。

健全运行机制。一是班子搭配合

理。采取公安模式配置班子成员及相

关机构，机关仅保留20名行政编制、9

个内设机构，现有局班子成员5名，其

中局长1名、政委1名、副局长3名。

执法局人员众多，工作繁重，队伍建设

任务艰巨。为此，耒阳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执法局班子建设，选准配强执

法局班子。执法局领导班子工作能力

强、作风严谨，有较强的团队精神、战

斗力和敬业精神，班子成员分工明确，

相互沟通协调较好，确保了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工作有序推进。

二是清晰划分职能。耒阳市通过

制定“三定方案”，对执法局充分授权，

原24个部门负责履行日常监督管理

职责，行使与监督管理相关的行政强

制措施权、行政检查权和行政命令权，

行政处罚权和与之相关的行政调查

权、行政强制权由执法局集中行使。

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不但从

体制上彻底解决了多头执法、交叉执

法等老大难问题，而且还有效降低了

推诿执法、执法不作为现象。

三是强化执法协作。耒阳市在改

革之初就制订了《耒阳市综合行政执

法协作管理规定（试行）》，对需要行政

处罚的案件，由相关部门进行移送，执

法局负责审查移送的初查材料、立案

及立案后的调查、处罚、送达、结案等

工作，行使证据登记保存、查封扣押等

强制权，通过职能部门与综合执法部

门的双向监督和制约，使得案件办理

推无可推、退无可退。

四是规范执法程序。推行执法过

程“标准化”，进一步规范、完善行政执

法程序，建立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建立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认

真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严格落实执法评议考核、案卷评查和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全面落实行

政执法责任制，加强执法监督，使得案

件质量明显提升，法律权威获得增强。

五是严格监督考核。耒阳市加强

对全市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考核和

指导，协调解决执法争议，防止执法缺

位、错位、越位等现象发生；统一执法

流程、执法文书、执法证件、执法标识，

大力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

执行五级把关、两级审核的案件审理

制度，确保案件质量。此外，加强日常

执法监督，完善作风建设、廉政纪律、

贯彻执行、干部选拔、绩效考核、督查

训诫、责任追究等办法，监督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履职，防止和纠正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等行为，着力培养一支业

务精通全面、能力素质过硬、能够胜任

“铁军”“尖兵”要求的干部队伍。

改革成效日益凸显
幸福指数逐日攀升

政府治理能力明显增强。改革

前，24个涉改部门共有80余支执法队

伍，其中16个部门有专门的执法机

构。改革通过整合执法资源、归并执

法机构，实现“一支执法队伍管全部”，

从源头上解决了原行政执法部门权责

交叉、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通

过对划转人员的重新洗牌，推动执法

人员从“物理整合”到“化学融合”，取

得1+1>2的成效。耒阳市治超办主

任张为图感慨地说：“治超执法领域人

还是那些人，但编入执法局以后，治超

工作成效却明显提高了。”

执法局按照“有诉必接、有接必

办、有办必果”要求，至今立案近6800

件，第一时间受理处置投诉举报2400

起，处理12345热线工单850份，处理

信访 80 余起，回复率、满意率均达

100%。一些群众反映：“以前我们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从这个单位找

到那个单位，转了一圈还是不知道到

底由谁负责，现在只需要找执法局就

行了。”

改革前，“事权分散难办事”，涉改

管理部门间“互踢皮球”，使一些市民

的诉求迟迟得不到解决。改革后，厘

清了涉改部门与执法局的权责清单，

许多“重症顽疾”很快得到根治。耒阳

市发挥综合执法“大兵团”作战优势，

铁腕亮剑，严查非法用电、窃电行为

400余件，比近10年查处案件总量还

要多，为耒阳市挽回经济损失3052

万余元，使困扰郊区供电所10年之

久的用电乱象彻底扭转；成功取缔

120余家非法行医，让“黑诊所”无处

遁形；严查违法客运案件，有效遏制

客运行业乱象；全面加强“扫黄打非”

和文化市场执法，多次侦破影响较大

的非法出版物案；针对各类集贸市

场、超市、餐饮企业、集体食堂等重点

区域和重大领域的非法食品展开全

面清查、重点打击。体制顺了，政府

治理能力增强了；问题解决了，群众

笑脸就多了。

执法权威日益增强。改革前，在

各项执法领域中，执法力量处于分散

管理状态，执法手段单一，执法硬度很

低，经常受到执法对象的抵触甚至暴

力抗法，执法效果不佳，政府执行力不

强。特别是在控违拆违、市场整治等

领域，有法难依、执法难严现象较为突

出，相关法律法规成为“稻草人”，法律

权威大打折扣，执法在老百姓中的威

信逐步降低。执法局成立以后，通过

整合装备、技术、人员，执法力量增强，

执法手段增多，“握指成拳”办大事。

通过组合食药、农业、卫计、质监、工商

等多部门执法手段，实现从源头到终

端全链条行政执法，解决了许多以前

想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树立了法

律权威，增强了政府公信力，极大震慑

了违法分子，同时也增强了执法人员

的执法信心。

改革前，执法法律依据单一，执法

效率低。改革后，用活城乡规划法相

关法律依据，按照违法建设定性处罚，

组织强制拆除，提高了行政处罚效

率。比如，耒阳市“铜锣洲”项目推动

一度举步维艰，执法局成立后，攻坚克

难，后发赶超，以“拆”促“迁”，奋力推

动“铜锣洲”项目建设驶入快车道；先

后组织拆违行动130余次，拆除“尖刀

楼”“村官房”“三元寺”等违建“钉子

户”，啃下“硬骨头”，依法拆除两违建

筑达10万余平方米，是改革前拆除面

积的8倍之多。

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满意度是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试金

石”。执法局组建以来，把人民群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放在第一

位，紧扣时间节点、领域重点、社会焦

点和民生热点，实现了执法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针对“脏、乱、差、堵”的城市乱象

和“积重难返”的突出问题，执法局健

全快速处置机制，调动执法资源全力

突破。每月组织全局执法队员上街

“接地气”，零距离向群众宣传城市管

理法律法规，通过“定岗、定人、定责、

定标准、定考核、定奖惩”的网格化管

理，及时有效遏制摊位乱摆卖、车辆

乱停放等现象，把问题解决在一线，

把亲民服务体现在一线。耒阳市金

华路一位店主由衷地说：“现在的执

法很文明，他们说理在先，不以罚款

为目的，再也见不到掀摊子、扣车子的

场景了。”

改革前，生猪屠宰市场混乱。改

革后，铁腕取缔50余家非法屠宰窝

点，并从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查处整

治，迅速斩断白板肉链条，稳定了猪肉

市场。

改革前，城市“牛皮癣”久治难

愈。改革后，执法局成立非法小广告

治理办公室，采取“源头治理”“疏堵

结合”“社会力量同频防治”等措施，

设立60余处便民公共广告栏，集中

人力物力全面攻坚，成效凸显。耒阳

市蔡子池街道居民雷春凡高兴地说，

以前他家楼道内贴满广告，现在3个

月只见到一张小广告，当天上午就被

清理了。

改革前，面对一些城市“丑点”“痛

点”，即使采取联合执法，费时耗力且

难以根治。改革后，执法局通过调查

整治，依法处置，将群众反映的金山路

“花圈一条街”彻底移出城区，撤掉16

处占道多年的报刊商亭，取缔9处马

路市场。

“晴天煤灰扑一脸，雨天煤泥溅一

身”是昔日耒阳城市环境的真实写照，

在去年的衡阳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

中，耒阳市环境空气质量未达到考核

目标。面对严峻形势，耒阳市充分发

挥综合行政执法优势，采取强力措施

全面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百日攻

坚”和“创建宜居城市环境”大行动，针

对夜间烧烤、施工扰民、抛洒滴漏、燃

放烟花爆竹这些“老大难”问题，执法

局组织夜间专项执法队伍，提前介入，

主动出击，全面发力，采取无缝巡查、

及时巡查、错时巡查等方式拉网式排

查地毯式整治，做出教育引导、限期整

改、依法查处的处理结果；重拳出击将

水东江片区42处煤坪整体搬迁，全市

43家黏土砖厂取缔关闭，32家合法砖

厂彻底整治；严厉打击非法开采洗选

锰矿、钨矿、油泥、大理石等行为，对非

煤矿产开采进行规范整治；全面推进

河长制。通过综合执法、联合执法、依

法执法，耒阳市大气环境空气质量逐

月变好，在全省空气质量排名中跃升

30余位。

面对喜人变化，家住水东江白石

村的李选德高兴地说：“过去为了少吃

煤灰，不得不戴口罩去上班，而现在穿

白衬衣上班都不用担心脏了！”通过

“握指成拳”严执法，耒阳市人居环境

得到有效改善，市民幸福指数逐日

攀升。

（耒阳市深改领导小组供稿，耒阳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供图）

“握指成拳”严执法 一支队伍管全部
湖南耒阳市积极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创新实施“连贯执法”“组合执法”等行政执法方式，

基本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实现由“九龙管水”向“一龙治水”转变

执法前动员

整治违法占道经营 拆违现场


